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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由于基本建设所需的沙石建筑材料运输市场广阔，运输沙石的船舶大幅增多，而随之

而来的沙石船舶严重超载现象屡禁不止。多年来，海事部门为整治船舶超载作了很大努力，收到了一

定效果，但整治行动一过，船舶超载又死灰复燃，成为水上监督管理的老大难问题。 

沙石船舶严重超载成因 

    船舶超载现象有着其复杂的社会根源，涉及面广；水运市场竞争激烈，少数船主靠超载赢取利

润；船员素质低，法律意识单薄；现有法规对产生超载船舶的源头（码头装卸点）的经营人、责任人

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不明确；沙石码头（装卸点）从业人员安全知识贫乏；海事部门整治主要

只针对超载船舶，形成治标未治本，缺乏综合治理；现场执法人员对超载船舶危险性认识不足，加上

强制执法力度有限，也是造成船舶超载长期存在的一个原因。 

管理对策及措施 

    面对船舶超载，我们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必须从长效管理入手，以创新的思路和办法去解决这

个“恶性肿瘤”，从源头上，即从码头（作业点）上监管超核定干舷配载的违法行为，并追究其违法

行为的安全责任，才能有效遏制船舶超载行为，要做到这样，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五条“县及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本行政区内的内河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内河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海事部门要紧紧依

靠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船舶超载违法行为进行综合治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八条“船舶活动设施的配载和系固应当符合国家安全技术规范”。海

事管理部门与码头（装卸点）的经营人、所有人签定《安全生产责任书》约束其经营行为，严禁给船

舶超核定干舷配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

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为提

高码头（装卸点）从业人员素质，从事船舶配载业务人员，必须经过海事部门组织的“船舶装卸配载

有关业务知识的培训”，并取得相应的证书，否则不得进行装卸作业。 

    ——对违法给船舶超核定干舷配载的码头（装卸点），经海事部门调查取证，情况属实的，依据

双方签定的《安全责任书》条款，由海事部门第一次以《书面警告》；第二次以《停止船舶靠泊作

业》的处理，并发出《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建议书》给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建议吊扣其《水路运输服

务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实施综合治理。 

    ——对在航道上从事挖沙、吸沙作业的船舶，应与海事部门签定《安全生产责任书》，方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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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水下施工作业许可证》，严禁给运沙船超核定干舷配载，否则由海事部门发出《停止船舶靠泊

作业》并进行整顿，情节严重的取消其施工资格。 

    ——对因违法配载，导致运载船舶发生重大事故的，海事部门除停止其作业外，并将有关情况通

报当地人民政府，由当地人民政府依据《国务院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追究其责任。 

    ——对受载船舶必需证照齐全，严格按《船舶载重线证书》的核定干舷配载，严禁超载、滥载。

船舶超载一旦被海事部门查获，除依法从严处罚外，并实行就地减载，所发生的费用由船主承担，同

时在《船舶签证簿》的备注栏上加盖“违章超载”印证。各海事部门在查处超载船舶中，要及时将超

载船舶的“黑名单”及时反馈到源头所属海事部门（要有调查询问记录附件），以便对违法配载的码

头（装卸点）进行跟踪处理。 

    ——对船舶超载负有责任的船员，海事部门依法进行处罚，并将违法事实记录在《船员服务簿》

的备注栏上，有不良记录的船员，海事部门视情组织船员安全知识再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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